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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核安全局对秦山第二核电厂二号机组第十一次换料大

修后反应堆首次临界前核安全检查报告 

 

检查单位：国家核安全局 

受检单位：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检查日期：2016 年 3 月 14 日至 16 日 

一、检查依据 

（一）《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二）《核动力厂运行安全规定》及相关导则； 

（三）《核电厂换料、修改和事故停堆管理》。 

二、检查内容 

（一）第十一燃料循环机组运行情况。 

（二）大修期间质量保证活动和核安全监督工作的实施情况。 

（三）大修期间的应急、辐射防护及放射性废物管理情况。 

（四）换料大修活动的实施情况： 

1. 安全重要系统、设备维修活动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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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燃料管理及装卸料活动的实施情况； 

3. 定期试验的执行情况及其结果； 

4. 安全重要系统、设备在役检查情况； 

5. 安全重要系统及设备变更的实施情况。 

（五）大修期间运行技术规格书的执行情况及重要异常事件。 

（六）换料大修后首次临界条件的具备情况。 

三、检查活动 

检查组由国家核安全局、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和苏州核安全

中心的专家组成（名单见附 1）。 

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核运行）的有关人员参加了本次检查（名单见附 2）。 

本次检查采用听取汇报、对话访谈、文件检查及现场检查等方式

进行，中核运行对检查活动给予了积极的配合，检查达到了预期目的。 

四、检查结果和要求 

（一）第十一次燃料循环机组运行情况 

机组自 2014 年 7 月 26 日开始第十一次燃料循环运行，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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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22 日开始换料大修。燃料循环运行周期内，机组发生两起 0

级运行事件，中核运行开展了根本原因分析，制定并实施了纠正行

动，机组安全处于可控状态。 

（二）大修期间质量保证活动和核安全监督工作的实施情况 

中核运行严格按照质量保证大纲的要求，对各项活动进行控制

和管理,质量保证体系运转正常。各项核安全相关活动严格遵守技术

规格书要求，核安全监督活动按计划进行，机组的核安全始终处

于受控状态。 

（三）大修期间的应急、辐射防护及放射性废物管理情况 

中核运行辐射防护措施有效，处于受控状态，人员的辐射剂量

控制在限值范围。放射性流出物的排放和固体废物产生量均控制有

效。 

（四）大修活动实施情况 

主要的预防性和纠正性维修、修改、定期试验等项目均按计划

进行，装料操作已完成。安全重要系统、设备预防性维修 310 项，

已全部完成；纠正性维修 173 项，已全部完成。 



 

 —  6  — 

国家核安全局批准的 2 项安全重要修改，已完成 1 项，另 1 项

正在按计划实施。 

需执行的安全相关定期试验共 332 项，已完成 299 项，未执行

33 项，其中有 29 项计划在临界前完成，4 项于临界后执行。 

在役检查大纲要求的 102 项在役检查项目，已全部完成，结果

满足验收准则要求。 

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选取的 12 项专项监督检查项目，已完

成 9 项，剩余 3 项计划于临界前完成。 

（五）大修期间运行技术规格书的执行情况及重要异常 

大修期间未发生运行事件，发生的异常已得到有效处理。检查

组抽查了机组状态转换记录等有关文件，结果表明电厂系统、设备

运行工况、检测要求满足技术规格书要求。 

（六）换料大修后首次临界条件的具备情况 

本次换料大修主要的定期试验等项目均按计划顺利进行，反应

堆首次临界所需文件已基本齐备，在完成剩余工作并经环境保护部

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确认后具备重新临界启动的条件。 

检查组要求中核运行按计划完成机组临界前剩余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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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相关系统、设备的状态满足运行技术规格书的要求，中核运行

应将以上项目完成情况及检查结果及时报告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

射安全监督站。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提出如下管理要求： 

（一）针对负压导致辅助给水箱（2ASG001BA）机械变形的问

题,中核运行现已完成了辅助给水箱的修复。中核运行应跟踪监督辅

助给水箱的后续运行情况，同时需深入分析此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制定有效纠正措施；需进行全面经验反馈，防止电厂其它薄壁容器

发生类似问题。 

（二）针对运行技术规范要求的设备不可用事件（I0）记录不规

范、个别功率运行期间执行定期试验或预防性维修导致的第一组计

划性 IO 与技术规格书要求不一致等问题，中核运行应加强 I0 管理，

适时升版技术规格书，确保执行程序与技术规格书的要求相一致。 

中核运行应认真落实以上要求，并将改进措施和落实情况在机

组临界后一个月内报国家核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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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检 查 组 人 员 名 单 

 

姓  名 单      位 职称/职务 

刁锦辉 国家核安全局 副处长 

吴传军 国家核安全局 项目官员 

南相辰 国家核安全局 项目助理 

韩文平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副主任 

张卫华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处长 

司永杰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员 

王  琳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研究员 

周丽敏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研究员 

孙海涛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高工 

焦  峰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工程师 

李虎伟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工程师 

马国强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工程师 

蔡  宁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工程师 

刘  博 苏州核安全中心 工程师 

耿  璞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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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受检单位参与检查活动人员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称/职务 

赵晓岚 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 副处长 

钟运生 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 科长 

刘志勇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刘崇都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  侃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董军成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秦二厂生产单元 厂长 

于  涛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秦二厂生产单元 副厂长 

吴小海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秦二厂生产单元 副厂长 

韩光辉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秦二厂生产单元 副厂长 

沈国章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执照管理处 处长 

徐伟强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核安全处 处长 

魏国明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技术二处 副处长 

林卫锋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大修管理处 副处长 

杨晓彪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执照管理处 副处长 

包彦省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维修三处 副处长 

屠庄炜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运行三处 副处长 

梅炳云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安全质量处 副处长 

李厚文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保健物理二处 副处长 

丁有元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技术管理处 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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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职称/职务 

周瑞东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维修支持处 副处长 

唐越强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物资采购处 副处长 

王凯平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保卫处 副处长 

陆言琳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培训管理处 副处长 

秦建华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化学处 副处长 

李贤良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环境应急处 主任工程师 

詹勇杰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堆芯燃料处 科长 

刘冬生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大修管理处 大修经理 

杨永灯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核安全处 大修核安全经理 

金跃玲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安全质量处 大修 QA 经理 

 


